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第1395次委員會議紀錄

日期：99年9月6日（星期一）
出席：劉憶如        尹啟銘         范良銹            彭淮南（周阿定代）           李述德（曾銘宗代）   
施顏祥（林聖忠代）           毛治國（張邱春代）  
陳武雄（黃有才代）           林中森  
石素梅（鹿篤瑾代）           王如玄（李來希代）  
陳裕璋（蔡宗榮代）           胡仲英 單驥 黃萬翔   
一、本會第1394次委員會議紀錄，報請　公鑒。

結論：備查。
二、經濟部提報「WiMAX產業發展行動計畫」(草案)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隨著數位匯流之快速發展，WiMAX 隨時隨地寬頻上網網路環境的建構，可帶動六大新興產業創新服務，本案如落實推動，可發揮以硬帶軟的效益，厚植台灣產業軟實力，原則同意。智慧台灣計畫的推動，宜優先使用 WiMAX 網路平台，相關部會應全力配合。

(二)我國若能進一步發展網路與服務整合技術，建立無線寬頻接取網路解決方案能量，推動通訊系統整合公司設立，將可完備我國WiMAX產業鏈，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藉此進軍新興市場，並可帶動我國通訊產業新一波的發展，請經濟部積極辦理，全力招商。

(三)為塑造WiMAX系統營運商良好之營運環境，請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及交通部積極協助辦理WiMAX基地台架設、後端網路介接費率、700MHz業務執照發放及漫遊與服務互通等配套措施。
(四)本案推動過程如需跨部會協調，可透過行政院國家資訊通信發展推動小組（NICI）或行政院服務業推動小組的平台處理。

三、行政院交議，交通部陳報「馬祖港埠各碼頭區擴建及改善計畫」一案，提請  討論。
結論：

(一)本案可改善馬祖商港各碼頭區之安全靠泊條件，構建更完善之馬祖地區海運網路，原則同意，惟交通部依其需求所報20.078億元，其中涉及前「馬祖福澳國內商港擴建計畫」案保留款及向廠商追討之預付款可否納入本計畫經費來源，仍請交通部依相關會計及預算法令規定辦理；其餘需求同意交通部在不重複原則下覈實辦理。
(二)為強化馬祖港埠計畫之落實執行，本案後續推動請交通部專案督導、控管；至於福澳碼頭區擴建後續工程部分，請交通部儘速辦理，並積極研議縮短期程，以發揮投資效益。

(三)有關填築新生地開放民間投資之收益部分，後續請交通部研究分析繳交國庫以外處理機制之可行性，如改採繳交基隆港務局營業基金或由連江縣政府自行成立基金方式，並請檢討研究將其收益用以挹注本計畫。

(四)請交通部儘速就航港建設基金分擔整體港埠公共建設處理原則部分，進行專案分析並提出報告；並與行政院主計處協商建立本案後續經費分攤之處理原則及相關作業方式，俾利後續預算之匡列。

 (散會：下午2時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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